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
期貨商閒置資產出租注意事項

中華民國106年9月14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
金管證期字第1060034274號函准予備查

一、閒置資產出租：
    （一）期貨商得出租之閒置資產以下列資產為限：
        1.原供營業用之自有不動產。
    2.因合併、受讓而取得消滅期貨商原供營業用之不動產。
    3.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者。
    （二）出租年限由期貨商與承租人自行議定。
二、期貨商出租閒置資產時及租約變更或期滿續約時，應檢附下列文件，於契約訂定或變更、續約後五日內，向本公會申報：
（一）經法院公證之租賃契約書影本 (內容包含應逕受強制執行條款以及不得轉租之條款)。
（二）變更登記後之許可函影本：出租因合併、受讓而取得消滅期貨商原供營業用之不動產者，並檢附合併、受讓核准函影本。
（三）出租理由說明書。
（四）承租人身分證明或法人登記證明文件。
（五）承租人與出租人是否為關係人之說明書。
三、本注意事項經本公會理事會通過，並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後施行；其修正時，亦同。





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
期貨商閒置資產出租注意事項
總說明

主管機關為簡化期貨商申報閒置資產出租作業之申報程序，於106年6月29日以金管證期字第1060024001號函，指示本公會研訂相關作業規範，供期貨商遵循。
本注意事項共計三點，摘述如下：
一、明定期貨商閒置資產出租範圍及年限之相關規範。 (第一點)
二、明定期貨商出租閒置資產時及租約變更或期滿續約時，應檢附之文件及申報作業程序。(第二點)
三、明定本注意事項之訂定及修正程序。 (第三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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